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梁政复〔2020〕304号
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20年第四

批次财政扶贫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
县财政局、扶贫办：

你们报来的《梁河县财政局  梁河县扶贫办关于上报2020年第四批次财政扶贫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》（梁财请〔2020〕47号）收悉。根据2020年8月13日县委县政府脱贫攻坚专题会议精神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因省州财政调减我县2020年涉农整合资金239万元，同意调减原下达的勐养镇集中供水项目资金18万元，同意调减原下达的农村危房改造资金221万元。

二、同意将2020年第四批省级统筹涉农资金136万元（德财整合〔2020〕14号），安排用于勐养镇集中供水项目调减资金18万元，安排用于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调减资金118万元；同意将2020年第十八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20万元（德财整合〔2020〕17号），安排用于农村危房改造调减资金103万元，安排用于农村危房改造项目17万元，项目由县住建局实施，必须从脱贫攻坚项目库中选择；同意将2020年第十五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22万元（德财整合〔2020〕13号），安排用于农村危房改造，项目由县住建局实施，必须从脱贫攻坚项目库中选择；同意2020年第二十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（德财整合〔2020〕19号），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和2020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43.43万元，由县林业和草原局实施，项目必须从项目库中选择。

三、请县财政局及时下达资金，按照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相关规定管好、用好扶贫资金，并加强监管工作；县扶贫办组织各项目单位，认真组织实施；县审计局做好资金审计工作。


附件：梁河县财政局  梁河县扶贫办关于上报2020年第四批次财政扶贫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
2020年8月14日
  抄送：县审计局
 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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